
 
 

 

 

 

 

 

     

  

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稅務總局的網站，全文可參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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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

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 商务部 海关总署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

关于应征国内环节税货物出口优化服务 规范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

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 商务部 海关总署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告 2025 年第 8 号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，促进外贸出口高质量

发展，现将进一步做好应征国内环节税货物（以下简称应征税货物）出口服务管理有关事项公

告如下：

一、纳税人出口应征税货物，应当按照现行有关规定，视同内销货物征收增值税、消费

税。

本公告所称应征税货物，是指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

税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〔 2012〕 39 号）第七条、第八条等现行规定适用增值税、消费税征税政

策的出口货物。

二、纳税人自营出口或委托出口应征税货物申报缴纳增值税、消费税，按内销货物缴纳

增值税、消费税的统一规定执行。适用征税政策的具体范围、应纳税额的计算等，按照《财政

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〔 2012〕 39 号）第七条、

第八条等规定执行。

三、出口应征税货物的纳税人，应当在首次发生纳税义务时向税务部门办理登记信息确

认等涉税事宜，依照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确定的申报期限、申报内容如实办理纳税申报。

纳税人委托出口应征税货物的，委托方应当在货物报关出口之日起至次月的增值税、消

费税纳税申报期内，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出具《委托出口货物证明》，并将其转交给受托方，

受托方持此证明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开具《代理出口货物证明》。

四、纳税人出口或委托出口应征税货物的，应当按照规定办理海关手续，规范、完整、

准确填写出口报关单。

纳税人向海关申报出口应征税货物前，应当通过电子税务局或者办税服务厅在税务部

门完成登记信息确认。未在税务部门完成登记信息确认，或者属于注销、非正常、走逃（失联）

等税务异常情形的，需完成相关涉税事宜处理后，再行办理海关手续。

从事货物运输代理、报关、会计、税务等外贸综合服务业务的中介组织及其从业人员，

要依法依规开展相关业务。

五、出口应征税货物的纳税人，在向市场监管部门申请注销前，应当向税务部门申请办

理税务注销，并凭清税证明向市场监管部门申请注销登记，市场监管部门和税务部门已共享清

税信息的，纳税人无需提交纸质清税证明文书。

六、出口应征税货物的纳税人、报关企业、报关人员等主体及相关人员，不得伪造、变

造、买卖报关单，不得虚构出口业务、虚报货值、少报货值等。存在伪造、变造、买卖报关单，

虚构出口业务、虚报少报货值、逃避缴纳税款等违法行为，或者协助实施上述违法行为的，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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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相关部门依职责分工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

处罚实施条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处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。

七、企业出口货物，应当依法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。

八、本公告未明确的出口应征税货物其他税收管理等事项，继续按照现行规定执行。

九、本公告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特此公告。

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

商务部 海关总署

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

2025 年 3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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